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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

《龙胜各族自治县2021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工作方案》的通知

县、乡（镇）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做好我县2021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在自治区工作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龙胜各族自治县2021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龙胜各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2021年6月15日  

龙胜各族自治县2021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工作方案
根据《2021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国卫食品发〔2021〕45号）、《2021年广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方案》（桂卫食品发〔2021〕1号）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的

了解龙胜县境内产销食品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和趋势，分析食品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二、监测内容

（一）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

根据《2021年广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方案》要求，我县完成国家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10份、自治区级监测样品75份。（详见附件1、附件2）

（二）食源性疾病监测

根据《方案》要求，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作为2021年广西食源性疾病重点监测医院，要求每月各完成10例以上，全年不少于120例监测任务，各乡镇卫生院至少每单位完成2例以上监测任务。

我局将及时收集县疾控中心和哨点医院的监测数据，分别于4月10日、9月10日、11月10日和12月10日前，向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及自治区疾控中心报送上一季度食源性疾病监测结果。

三、监测方法及要求

统一使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中国CDC辐射安全所制定的监测工作手册（另发）进行监测，并注意以下事项：

（一）样品采集

1.对于国家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采集的本地产样品数量应不低于国家监测计划规定任务量的60%，自治区级监测任务以广西本地产销样品为主。

2.采样容器根据检验项目要求，选用玻璃瓶或洁净聚乙烯制品包装袋或无菌袋（微生物样品），严防交叉污染。所采集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及时性，供检验、复验和备查等使用。采样前，要对照相应食品安全标准和一般样品要求采集足够数量的样品，一般一式4份，分别用于理化、微生物（必要时）、寄生虫（必要时）检测和样品留样；散装样品每份采集500克以上，粮食等固体样品应从不同部位采样，液体、半固体大桶（罐）样品应先摇匀再采样；对于罐头食品、瓶装食品或其他小包装食品的理化项目监测，应根据批号随机采样，250克以上包装样品同一批号取样件数不得少于6个，250克以下包装样品同一批号取样件数不得少于10个。采集的样品要按照保存条件要求进行保存，做好样品唯一性编号标识，根据监测项目分送相应的实验室检验，微生物检验样品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并在采样后4小时内送达实验室检验。

3.样品保存期限一般为出具检验报告后，合格样品保存3个月，不合格样品保存6个月，保质期不到3至6个月的，保存到保质期满。要妥善做好不合格样品管理，或者设立不合格样品区统一集中存放。

（二）实验室检测

1.对于化学污染物及违法添加物阳性或超标的样品，应尽量进行确证和复测，敏感项目、重要项目或者超标严重的指标要及时将有关样品送自治区CDC理化检验所做进一步确证，同时，妥善保存留样以备复检。

2.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食品采样、评价、数据报告、检验结果必须以检验报告形式出具，可采取简化形式批量出具（不需要封面和盖章），并妥善保存原始记录资料，履行检验报告三级审核制度，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四、质量控制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方案》要求执行，我局将不定期地进行督导检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加强实验室内外质量控制，定期进行方法比对、重复测定、留样再测以及人员比对，鼓励积极参加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自治区疾控中心等机构组织的相关能力验证与比对活动，发现异常或偏离结果要及时分析原因，采取纠正措施。

五、其他

本实施方案由自治县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参照《2021年广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龙胜各族自治县承担2021年国家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表
          2.龙胜各族自治县承担2021年自治区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表

附件1：           

龙胜各族自治县承担2021年国家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表

	序号
	食品

类别
	食品品种
	监测项目
	任务数（份）
	                   采样环节
	检验或上送
	采样要求
	截止上报时间

	1
	调味品
	干辣椒
	黄曲霉毒素(B1、B2、G1、G2）
	5
	C1 C2 C3
	上送区CDC
	采集监测点市售商品，商店、农贸市场、网店采样比例为1:1:1。样品送自治区CDC检测。
	5月30日

	2
	调味品
	辣椒粉
	黄曲霉毒素(B1、B2、G1、G2）
	5
	C1 C2 C3
	上送区CDC
	采集监测点市售商品，商店、农贸市场、网店采样比例为1:1:1。样品送自治区CDC检测
	5月30日


注： 采样环节中A为种养殖或屠宰或收购环节，B为生产加工环节，C为流通环节（C1为商店，C2为农贸市场，C3为网店），D为餐饮环节，E为口岸，以下相同。

附件2：

	序号
	食品

类别
	监测样品
	监测项目
	采样环节
	任务数（份）
	检验或上送
	采样要求
	数据上报时间

	1


	谷物及其制品


	玉米糁 玉米粉
	总砷、铅、镉、黄曲霉毒素B1、B2
	A、C1、C2、
	10
	各地元素项目自检，黄曲霉毒素送桂林市CDC检测
	采集当地生产销售的玉米糁、玉米粉，样品比例1:1。
	10月30日前

	2
	谷物及其制品


	生湿米粉、米线（米粉、肠粉、粉利、榨粉）
	二氧化硫、含铝食品添加剂、铅、镉、总砷
	C1、C2.
	10
	县疾控中心负责检测
	分别于5月10日、10月10日前采样，每次采集样品为总量的1/2；采集当地销售及现场自制自售食品，商店、农贸市场样品比例1:1
	11月30日前

	3
	植物油及其制品
	花生油
	黄曲霉毒素B1
	B 、C1、C2.
	5
	样品上送桂林市CDC检测。
	采集当地油坊加工生产和销售的散装或简易包装样品。
	10月30日前


龙胜各族自治县承担2021年自治区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表

	序 号
	食品

类别
	监测样品
	监测项目
	采样环节
	任务数（份）
	检验或上送
	采样要求
	数据上报时间

	4
	特殊膳食用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
	蜡样芽胞杆菌（定量）、阪崎肠杆菌
	C1  C2  C3
	20
	县疾控中心负责检测
	1.适宜0-6月龄婴儿食用的配方粉不低于总样品量的1/2

2.覆盖市售所有品牌（包括国产和进口，进口样品指产地为国外的原装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所占比例不少于5%。

3.每季度尽量不重复采集同一品牌同一种类的样品。
	11月30日

	5
	水产及其制品
	生食淡水鱼
	华支睾吸虫囊蚴
	C1  C2  D
	20
	样品送自治区CDC检测。
	采样时间为第二、三季度，三季度样品于10月30日前上送，同一具体采样地点的散装样品不得超过5份
	11月30日

	6
	谷物及其制品
	生湿米粉、米线（米粉、肠粉、粉利、榨粉）
	霉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胞杆菌(定量）
	C1  C2
	10
	县疾控中心负责检测
	分别于第二、三季度采样，每次采集样品为总量的1/2；采集当地销售及现场自制自售食品，商店、农贸市场样品比例1:1
	11月30日

	合计
	75份


龙胜各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6月15日 印发 




